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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 晴 文\图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观互检活动

▲国家民委一行考察马山县民族展示馆。

▲热情好客的古寨瑶族乡群众
用美酒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上林县镇圩瑶族乡排岜庄的村民正
在排练新编的山歌。

▲国家民委一行到南宁市青秀区凤岭北社区参观考察。

▶国家民委一行观看了
南师附小的孩子们用铜鼓表
演《山歌好比春江水》。

▲南师附小的学生和家长为宾客制作
了丰盛的民族美食。

▲马山古寨民族初级中学的同学们唱起
了壮家迎客歌。

▲国家民委一行边参观小都百，边向路
边摆摊的村民了解情况。

▲古寨瑶族乡的乡亲们邀请贵客体
验民族风情竹竿舞。

◀参观团来到风景秀丽、生态文明的马
山小都百综合示范村考察创建工作。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国家民委监督检查
司副司长宋全率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 （地、州、盟）“互观互检”活动代表团
到南宁，开展南宁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市“互观互检”活动。

活动期间，检查团一行深入南宁市马山
县、上林县、青秀区、西乡塘区的部分民族
团结示范点，参观检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进村屯、进乡镇、进家庭、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的开展情况。通
过听取汇报，走村入户、与群众交流等形式，
全面考察了南宁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工作情况。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周健，南
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容康社，南宁市副市
长刘为民，南宁市委副秘书长梁开景，南宁市
政府副秘书长刘宗晓等陪同检查。

16 日, 在自治区民委和南宁市领导的陪
同下，检查团一行前往马山县、上林县，观
摩考察了马山县文体局民族展示馆、马山县
古零乡乔老村小都百综合示范村、古寨瑶族
乡、古寨民族初级中学、古寨瑶族乡古朗
屯、上林县镇圩瑶族乡排岜庄等民族团结示
范点。民族乡优美的田园风光，热情淳朴的
民风给代表团成员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副州长千海兰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走
进小都百，好像走进了一幅画。风光秀丽，
生态文明，建筑极具民族特色，处处洋溢欢
声笑语，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特别

高。”
在排岜庄，检查团走访了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户蓝武的家，蓝武回乡创业，并免
费给村民传授 3D 打印知识，充分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

宋全表示，南宁市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很好的关注到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

一路上，内蒙古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厅
副主任肖启峰走到群众中看商品、聊民俗、观
民情。他感受到，南宁市的创建工作植根于
广大群众，注重平时，注重基层，通过润物无
声的宣传贯彻，将创建工作融入少数民族群
众的生产生活、交流交往中。他说：“在镇圩
瑶族乡、古寨瑶族乡，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17 日上午，检查团一行到南宁市青秀
区、西乡塘区分别观摩考察了青秀区凤岭北
社区、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公司、南宁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西乡塘区万秀村等民族团结
示范点。

南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丰富多彩的民族
教育主题活动获得代表团的称赞，千海兰表
示，南宁市的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做到了从娃
娃抓起，民族文化和精神得到了有效传承。
我们看到的孩子们友爱协作的小舞台，实际
上是看到了团结和谐的大社会。

通过一天半的观摩考察，检查团一行对

南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统筹、立体拓
展、措施有力、持续不断地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请南宁市做好总结工作，加大宣传，
积极推广该项工作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据介绍，2013年6月，南宁市委、市政
府抓住国家民委筛选部分地市级行政区域开
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地、州、
盟）试点活动的契机，积极申报并成功获批
为 全 国 13 个 创 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市
（地、州、盟） 之一。南宁市全面动员部署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着力实现在民族工
作创新、民族关系和谐、民生改善保障、民
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民族干部培
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示范效应，重点
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支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
改善和保障民生、设计事业、民族工作创新
和社会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争先创
优工作、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培养选拔、巩固
和发展首府各民族大团结、生态文明等十大
主题工作，力争在 2016 年通过中央宣传
部、统战部，国家民委验收并获命名。

此次互观互检活动，不仅起到了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共同推进的良好效果，更有
助于南宁市查找问题和不足，改进提高工作
水平，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打好
坚实基础。

▲国家民委一行对民族美食赞不绝口。

国家民委率团到邕


